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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2020年，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圆满完成了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7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十，全省排名第一，首次获得省政府真抓实干激励奖，湘江株洲段、洣水株洲段持续稳定达到II类水质，渌江首次达到II类水质，获“中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称号。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一）打赢了“蓝天保卫战”。以工业生产、扬尘、机动车和餐饮油烟等领域为重点，狠抓大气污染防治。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实施大气污染治理项目84个（其中24个“2020年夏季攻势”VOCs治理项目全部完成）；完成水泥行业特别排放限值升级改造、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和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建设；完成市区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主动摸排并完成240家“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狠抓扬尘污染防治。严格建筑扬尘污染防治，督促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八个100%”扬尘防治措施，行政处罚渣土运输和扬尘污染违法行为426起；保持重点路段洒水作业，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1.32%。狠抓机动车移动源污染防治。划定中重型柴油货车限禁行区，建立联合执法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机制，全年联合执法300余次，查处排放不合格机动车1742起，淘汰老旧柴油车26辆。狠抓生活面源污染防治。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整治，督促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535家，整治违规使用散煤行为23起；组建秸秆禁烧联合督查组，推进秸秆禁烧工作落实；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禁燃与露天垃圾禁烧监管。
（二）打好了“碧水攻坚战”。严格落实“河长”制，全力实施治水、管水、兴水战略，着力推进水污染防治。狠抓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深入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全年实施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75个。完成金山污水处理厂和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二期工程建设，完成17个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强化全市8个工业园区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收集管网建设，并完成“一园一档”建设工作。完成全市46个县级及以上和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一部署，经三级排查，共排查出入河排污口569个。严格水资源管理。累计查处遥感监管疑似违法违规项目496个、长江经济带水土保持违法案件88个，整治河湖“四乱”问题96处。优化水生态。渌口区、天元区顺利通过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成245座小水电清理整改生态流量监控及设施改造；有序推进官庄水库除险加固和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三）推进了“净土持久战”。扎实在土壤污染防治、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下功夫、求实效，全面完成土壤污染防治任务。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完成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内93个疑似污染地块中62个地块的环境调查，将其中38个符合规划用地环境质量的地块移出调查名录。对醴陵市利川村烂泥冲金矿历史遗留废渣等3处污染场地实施治理修复及风险管控。全市未发生一起耕地土壤污染导致的农产品质量超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强化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新增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8个，完成60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对畜禽养殖污染的治理和监管，强化化肥、农药等污染控制，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保持负增长。强化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安全处置。开展危险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共排查200多家涉危险废物单位，立案查处超期贮存、非法转运等违法行为7起；拆解废旧电器电子产品52万余套；安全处置全市医疗废物2909吨，实现了全市城区和农村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全覆盖。

（四）打好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生态环境攻坚战。扎实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污染场地调查、治理修复和风险管控，助力新城建设，全力做好清水塘搬迁改造生态环境保护“后半篇文章”。着力化解环境安全隐患。老工业区15.15平方公里核心区范围内已搬迁或关停退出企业遗留的废渣、残液基本得到安全处置，未发生一起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扎实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区域62家具有国土使用权的关停搬迁企业，已有59家企业开展了地块环境调查，其中48家企业完成地块环境调查报告，28家符合规划用地环境质量的企业地块已移出国家污染地块名录。加快推进污染场地修复和治理。积极推进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完成清水、铜霞等2个污染场地片区修复和治理。
（五）强化了环境监管。始终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严格依法行政，全面强化环境监管。严格行政审批。全年市本级审批新、改、扩建项目41个，否决不符合城市发展定位和环境保护要求项目1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执行率100%，累计完成108个行业5908家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并在省内率先发布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严格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第一轮中央及“回头看”、省环保督察交办的999个问题整改完成985个，其中中央环保督察交办484问题，完成483个；第一轮省环保督察交办515个问题，完成457个。省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信访件、督办交办件289个，办结275个，办结率为95.2%，达到了上级要求的整改进度。严格环境执法。深入推广“电力大数据+环境监管”模式，累计安装智能电表337套，以用电状况监控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全力实施“4+1”轮值巡河巡查机制，深入开展“蓝天利剑”等联合专项执法行动。全年立案209起，行政拘留12人，处罚934.82万元。
（六）推进了能力建设。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打一场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总体部署。召开了污染防治攻坚战暨生态文明建设大会等会议，出台了《株洲市污染防治攻坚战2020年度工作方案》等文件，及时压实了各级各部门的生态环境责任，持续推进落实“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生态体制“三收三留”工作，完成综合行政执法力量下沉和县市区生态环境职能上收，基本厘清全市生态环境职责。强化引导。在全省率先完成生态环境“四严四基”试点任务，成功举办全市“6·5”环境日宣传活动，推出了《生态文明之歌》《光荣与梦想》等极具株洲特色的生态文明产品。

二、水环境
（一）城市集中式饮用水环境质量
2020年，湘江、渌江和洣水株洲段全市1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断面水质年均值均达到Ⅱ类标准，水质达标率为100%。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
2020年，全市30个国控和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其中河流监测断面29个、湖泊监测断面1个）水质年均值均达到II类标准，水质达标率100%。
（三）地表水功能区环境质量

2020年，全市19个地表水功能区监测断面水质年均值均达到Ⅱ类标准，水质达标率为100%。
三、大气环境

（一）环境空气质量
2020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的天数为142天，良好天数为175天，轻度污染为43天，中度污染为5天，重度污染为1天，全年优良天数为317天，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6.6%。
2020年，市区二氧化氮年均值为29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年均值为8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日均值的第95百分位浓度为1.0毫克/立方米，年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值为51微克/立方米，臭氧日最大8小时均值第90百分位浓度为142微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为38微克/立方米，未达到二级标准。市区主要污染物为PM2.5。
2020年，城市五区优良天数分别为：株洲经开区320天、芦淞区315天、荷塘区320天、石峰区318天、天元区317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城市五区从好到差排名为：石峰区、天元区、株洲经开区、荷塘区、芦淞区。
城市五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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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臭氧浓度值为日最大8小时平均百分之九十分位浓度。
图1  2020年城市五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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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浓度值为日均值的第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浓度。
图2  2020年城市五区CO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数示意图
2020年，南五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均超过90%，其中炎陵县优良率为100%，茶陵县优良率为98.6%，醴陵市优良率为97.8%，攸县优良率为96.4%，渌口区优良率为92.1%。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5个县市区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排名分别为：炎陵县（2名）、茶陵县（12名）、醴陵市（62名）、攸县（75名）、渌口区（85名）。
南五县市区各污染物年均值见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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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臭氧浓度值为日最大8小时平均百分之九十分位浓度。
图3  2020年南五县市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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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浓度值为日均值的第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浓度。
图4  2020年南五县市区CO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数示意图

（二）酸雨
市区降水pH值范围在4.20~6.45之间，酸雨pH年均值为5.05，酸雨频率为61%。

四、声环境
（一）市区区域环境噪声
2020年，市区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5.0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区昼间（60分贝）标准要求。

（二）市区交通噪声
2020年，昼间交通干线噪声加权平均等效声级为66.1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4a类昼间（70分贝）标准要求。
（三）市区功能区噪声
2020年，市区15个功能区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54~56分贝，测点昼间达标率为100%；功能区夜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46~50分贝，测点夜间达标率为37.5~100%，平均达标率为73.3%。
五、固体废物

（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20年，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42.90万吨，综合利用量218.70万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96万吨），处置量为20.77万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0.06万吨），贮存量为5.45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9.32%。

（二）危险废物

2020年，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23万吨，接受外单位危险废物量0.22万吨，上年末贮存量0.17万吨，利用处置量为4.41万吨（其中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0.21万吨），本年末贮存量为0.22万吨，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利用率100%。

六、自然生态
全市土地总面积11262.2平方公里。2020年，林业用地面积729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64.73%，活立木总蓄积量2742.9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2.11%。市区建成区绿地率为39.52%，绿化覆盖率为41.7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6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51.27平方米。
2020年，全市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3个，国家级森林公园2个，省级森林公园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级地质公园1个，省级地质公园1个。

数据来源：本公报以2020年生态环境部门统计和监测数据为主，同时吸收相关部门环境状况内容。其中市政管网、污水处理厂、黑臭水体等数据来自住建局，水资源、水生态数据来自水利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数据来自农业农村局，国土数据来自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地、湿地数据来自林业局，绿化、公园等数据来自园林绿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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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O3

		石峰区		36		49		7		28		143

		芦淞区		38		56		8		31		144

		天元区		36		44		8		29		145

		荷塘区		37		54		10		28		144

		株洲经开区		41		51		7		26		140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